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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CEO 論壇 

《全球經濟一體化下之合作與競爭》 

香港貿易發展局午宴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律政司司長梁愛詩女士致辭全文 

“粵港融合創造競爭優勢＂ 

尊敬的羅秘書長、陳主任、林天福總裁、各位嘉賓、女

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能夠參加香港貿發局及廣東省經貿委在廣

州舉行的 2005 年 CEO 論壇：《全球經濟一體化下之合作

與競爭》，與各位省市領導、優秀民營企業、龍頭工業、

香港公司的行政總裁、和專業服務的精英，相聚一堂，

在新一年的開始，探討粵港兩地經濟貿易的合作和發展

趨勢，實在十分有意義。 

2. 主辦機構給我開的講題是「粵港融合創造競爭優

勢」。以這個題目形容兩地法律服務的合作，貼切不過；

對其他專業服務的合作，也是同樣地合適。過去幾年，

我就香港法律服務業如何進入內地市場取得一些經驗，

願和大家分享。

3. 自 1997 年香港回歸祖國以來，香港的法律界極希望

拓展內地的法律服務巿場。2001 年夏天，中國入世在即，

當時法律專業服務業與其他行業一樣，受到經濟泡沫爆

破、房地產下滑和經濟轉型的衝擊，經營困難，政府和

業界都覺得有振興行業的需要。我們一方面向其他國家

推介香港法律服務的優勢，建立香港為區際法律服務和

解決糾紛的中心，我們有一個比較健全的法律制度，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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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方投資者熟悉的普通法系，有個廉潔的政府，崇尚

法治，司法獨立，還有獨立的法律專業服務，熟悉國際

習慣，懂得兩文三語，的確有其優勢。另一方面致力拓

展內地市場，爭取中央商貿部門、司法部和法院的支持，

向內地企業推廣利用香港談判和簽署涉外合同，選用香

港法律為合同適用法律，選擇香港法院和仲裁機構解決

糾紛，並澄清了一些公眾的誤解。2001 年 12 月 11 日，

中國入世以後，我們更研究如何利用中國未有全面對 WTO

其他成員開放市場之前，以自由貿易協議方式，與內地

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最初，有人質疑這種安排

會否違反最優惠國待遇的原則，我們從「服務貿易總協

定(GATS)」第 5 條找到區域內不同經濟體制合作的法理

依據，並利用中國入世，未有就中國法律服務承諾開放

市場，作為兩地法律服務業可以有比其他地區更緊密關

係的基礎。經過一年半的商討，法律服務成為 CEPA 中服

務貿易開放的其中一項專業服務。按 2003 年 6 月 29 日

簽訂並在 2004 年 1 月 1 日實施的《內地與香港更緊密經

貿關係安排》(CEPA)，香港律師可以更容易進入內地巿

場。香港律師事務所不但可在內地開設代表機構，有關

的代表機構更可與內地律師事務所聯營。香港律師事務

所駐內地代表的居留時間已減至兩個月，而廣州和深圳

因為與香港距離很近，更加撤銷了有關居留期的限制。 

4. 我很高興香港法律專業服務在內地的發展已有不錯

的成績。從 2001 年我們開始考慮內地市場進入時，只有

25 家香港律師事務所在內地設有分行；現在，已有 45

家香港律師事務所在內地 11 個城市設立 54 個代表機

構，還有三家已獲批准分別在北京、重慶和天津聯營。

因此，短短三年內，增長近半，而在中國入世及 CEPA 實

施之前，香港律師事務所在內地開設辦事處的發展緩慢

得多。中國入世前我們還受到一市一所的限制。現時有

四位律師受聘於內地律師事務所為香港法律顧問，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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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取得內地律師職業資格，而四位考試及格的正在實

習。 

5.  CEPA 的一項安排，是容許香港居民參加全國統一司

法考試，考試合格，經過一年實習，可以取得律師執照，

在内地從事非訴訟業務。去年 9 月，香港律師首次參加

全國司法統一考試，其中報名（包括非律師在內）有 442

人，參加考試者 369 人，及格者 4 人。我相信，當香港

考生熟習了全國統一司法考試制度以後，及格率必然會

提升。及格率低，與兩地教育制度不同也有關係，不過

全國的合格率也只有 11％左右。我們正與司法部磋商，

希望今年考試可以在香港進行，並提前 6 個月宣佈考試

日期和提綱。 

6.  根據 CEPA 的規定，內地與香港特區同意提高有關

規章與規則的透明度和加強信息交流，內地已採取行動

落實 CEPA 所列的承諾。為此，司法部於 2003 年 11 月頒

布了五個規章及辦法。這些規章及辦法為香港居民參加

國家司法考試和實習，為規範香港律師及律師事務所在

內地執業，內地律師事務所聘用香港法律顧問，以及內

地律師事務所與香港律師事務所聯營，訂定實施的機

制。這些規章及辦法、CEPA 的內容、CEPA 關於開放服務

貿易領域(包括法律服務業)的具體承諾，以及其他如《外

國律師事務所駐華代表機構管理條例》及《關於外國律

師事務所在中國境內設立辦事處的暫行規定》等文件，

已經收錄在律政司印發的《〈內地與香港更緊密經貿關係

安排〉為香港律師締造的機遇》一書中。 

7.  在去年 8 月 27 日公布並在今年 1 月 1 日實施的 CEPA

第二階段的範疇內，中央更同意擴大法律專業服務的開

放措施，澄清了香港律師因個別案件接受內地律師事務

所請求業務協助時，可不必申領香港法律顧問證。 

8.  三年多前，內地同業對香港律師進入內地市塲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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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心，恐怕香港律師會帶來惡性競爭。漸漸他們明白到

兩地律師的合作基礎是兩制的不同，誰也不能侵佔另一

方。舉例來說，一家內地企業要到香港融資，它需要內

地的法律服務，也需要香港的法律服務。內地律師與當

地客户的密切關係，是香港律師難以建立的，而香港客

户在內地法律服務的需求，通常希望由他所熟識的香港

律師轉介。再者，如果兩地律師能把雙方的優勢結合：

內地律師的中國法律造詣，香港律師所受的西方教育和

積聚國際經驗，肯定有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外國和香

港投資者走向內地；有助香港律師了解國情，内地律師

與國際接軌和改善管理。 

9.  按照粤港聯席會議就粤港進一步合作的總體思路達

成的共識，廣東將發展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基地之

一，而香港將發展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現代服務業中心之

一。粵港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充分利用香港國際服務

中心為廣東製造業基地服務，已成為粤港合作的重點。

兩地律師的合作，正好說明粵港融合，必然創造競爭優

勢，提升整個珠三角區域的整體競爭力。 

10.  CEPA 實施以來，我曾諮詢業界的意見，看看它是

否能為他們帶來好處：有些同業認為他們的基地畢竟是

在香港，而法律服務需要個人與當事人有長期密切的關

係，因此在內地設立代表處的作用不大，對內地的税制

和程序，他們仍然把握不足，有些憂慮。另外一些同業

認為一所律師行能夠提供跨境服務，足以提升它的國際

地位；特别是許多跨境經濟活動，需要兩地律師的合作。

CEPA 肯定為兩地法律服務提供了合作的平台，但它能否

成功落實，則視乎業界如何善用這個機遇，特别是業界

在內地拓展，有沒有投放足夠的時間和精力，並結合兩

個法律制度的優勢和兩地律師的長處，提供外國律師所

不能提供的服務。律政司繼續與法律服務者密切聯絡，

就大家共同關注的具體問題及措施，進行務實而坦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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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探討拓展內地法律服務業的未來路向，如何按先

易後難，逐步推進的原則，尋求 CEPA 第三階段的發展等。 

11. 在經濟全球一體化不斷加快的形勢下，CEPA 讓香港

人在內地開拓商貿和服務貿易發展的空間。只有在一國

之内，我們能夠不分彼此，共享繁榮，建立如此緊密的

關係；只有在兩制之下，一個國家有四個 WTO 的成員，

能夠作出自由貿易協議的安排。胡錦濤主席和温家寶總

理，一直都勉勵 9+2 加强合作，而中央政府一直都大力

支持 CEPA 的簽署和落實。CEPA 的實施，正好符合香港法

律服務轉型的需要，也配合國家“走出去＂的政策。各

服務行業有它的特點，但是在 CEPA 的框架下法律服務的

發展，可以給大家一個參考，如何利用兩種不同制度的

優勢合作，成為一股更大的力量，為中國市場全面開放

時所產生的衝擊作好準備，利用我們同文同種，共同語

言，結合國際與本土專業的優勢，為兩地的服務市場拓

展新天地，也就是 CEPA 為國家、為香港帶來宏觀而長遠

的好處。 

12. 在新春將要來臨之際，我謹祝願各位新的一年鴻圖

大展，四季吉祥，此次論壇圓滿成功。謝謝各位。 


